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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玆提述中信大錳控股有限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六日之通函（「通函」）及

通告（「通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應屆股東特別大會的建議日期。除非本公

告另有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延遲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謹此宣佈，由於二零一九年冠狀病毒疾病第四波爆發，導致香港的商業及旅遊

安排持續受限制，對寄發代表委任表格及股東作出投票指示造成一定干擾，經審慎考

慮後，考慮並酌情通過通告所載有關決議案的股東特別大會將延期舉行（「經延期會

議」），詳情如下： 

 原定時間表 經延期時間表 

股東特別大會的日期及時

間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

（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

分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

分 

 

為免疑慮，經延期會議之最後登記日期（及記錄日期）以及釐定股東有權出席經延期

會議並於會上投票的股份暫停過戶登記期間維持不變。 

 

通告 

 

除上述變更外，通函中所載通告的內容維持不變，並對經延期會議而言有效。 

 

有關經延期會議詳情（其中包括經延期會議的場地及擬審議的決議案）以及其他相關

事項，請參閱通告及通函。 

 

代表委任表格 

 

除上述變更外，通函隨附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的內容維持不變，並對於經延期

會議而言有效。尚未交回代表委任表格的股東務請按照代表委任表格列印的指示，最

遲於經延期會議或其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的指定舉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前（即不

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香港時間））填妥、簽署



 
 

並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填妥、簽署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股東屆時仍可親自出席經

延期會議或其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並於會上投票。 

 

為免疑慮，若股東已依據代表委任表格上列印的指示填妥、簽署並交回表格，該等代

表委任表格對於經延期會議而言仍然有效，有關股東毋須再次遞交代表委任表格。 

 

   

承董事會命 

中信大錳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愛民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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